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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8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2024-062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于 2024 年 7 月 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监事对以

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定的调整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具体内

容如下： 

1、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调整前：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2024

年6月1日）。本次发行价格为3.4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派息/现金分红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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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调整后：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2024

年6月1日）。本次发行价格为3.4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派息/现金分红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由于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 3.42元调整为 3.39

元/股。具体情况如下： 

2024 年 6 月 20 日，公司披露《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根据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本次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761,335,236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 26,062,913

股，实际应分配股利的股数为 735,272,323 股，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0 元

（含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29,410,892.92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735,272,323×0.04）÷761,335,236≈0.0386 元/股。因此，

由于实施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股

利=3.42-0.0386=3.39 元/股。（向上取整保留两位小数） 

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监事吴林回避表决。 

2、发行数量 

调整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154,996,491 股（含本数），未超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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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数量将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调整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156,368,141 股（含本数），未超过本

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数量将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监事吴林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

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 

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监事吴林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公司调整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

司编制了《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根据

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

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监事吴林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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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 

鉴于公司调整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

司编制了《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

订稿）》。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丽尚国

潮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监事吴林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公司调整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

司编制了《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二次修订稿）》。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事项（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监事吴林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

施与相关主体承诺事项（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公司调整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

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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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对普通股股东权益和即期回报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填补回报措施进行了修订，相关主

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切实履行做出了承诺。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司《丽

尚国潮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

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事项（二次修订稿）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 

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监事吴林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控股股东元明控股因认购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构成的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

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司《丽

尚国潮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暨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的议案》 

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监事吴林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相关

内容。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

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司《丽

尚国潮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暨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参股有限合伙企业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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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监事吴林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子公司参股有限合伙企业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丽水天机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总额由人民币 16,000 万元减少至 13,000 万元，

全体合伙人按实缴比例同比减少出资，其中公司认缴出资额由 10,000 万元调整为

8,125 万元。本次减资涉及的出资额尚未实缴，丽水天机无需向公司及其他合伙人

支付本次减资对价。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司《丽

尚国潮对子公司参股有限合伙企业减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7月 5日 


